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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全面做好政务信息公开工作，加强信息发布、解读和回应工作，切实推动全区自然资源政策的推广力度，大力实施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提高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根据区委、区政府关于做好政务公开工作的总体要求，结合我局实际情况，现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根据有关文件要求，为提升机关透明度和办事效率，围绕自然资源工作，为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政务环境。
　　二、主要任务
　　（一）对外公开内容
　　1.机构信息；
　　2.公文法规；
 　　3.执法依据；
       4.行政许可事项；
       5.其他服务事项（除行政许可以外的事项）；
　　6.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发展规划；
　　7.统计信息；
       8.财政信息；
       9.行政事业性收费；
    　10.民生信息；
       12.本部门机关干部的任免信息；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的聘用及解聘信息；
　　13.《条例》第二十条、二十一条规定本机关其他应该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
　　（二）明确公开任务
　　各科室、局属事业单位要及时公开业务范围内的公开内容，办公室每月通报。全局上下做到应公尽公、准确公开、依法公开、依规公开。
　　（三）强化政务公开宣传
　　结合工作实际，及时推广好的经验做法，创新工作方法，更加科学有效的开展政务公开工作，使政务公开即服务于群众，也提升自我工作。
　　三、工作保障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要充分认识政务公开工作的重要意义，组织干部职工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中央、省、市领导有关政务公开工作的讲话精神，充分认识推行政务公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工作，认清政务公开是优化发展环境的重要途径，是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的重要手段，是执政为民的重要体现，提高对推行政务公开的认识，自觉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科学性。
　　(二)强化领导、明确责任
　　成立区自然资源局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由局长任组长，分管副局长为副组长，各科室、局属事业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小组办公室设在局办公室。
　　(三) 注重实际、讲求实效
政务公开工作要从本部门实际出发，始终把公开、公正、透明、及时、廉政放在首位。采取事前、事中、事后公开相结合，长期公开、定期公开和及时公开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确保各项工作整体联动，全面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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